
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（临时）会议 

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以及《广

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广东顺威

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第五届董事

会第八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核，现基于独立判断立场，发表

如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独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：目前，公司经营情况良好，因业务发展需要而开展票

据池业务可以将票据统筹管理，减少公司的资金占用，优化财务结构，提高资

金利用率。其次，票据池业务属于低风险业务，公司已建立良好的风控措施，

开展的票据池业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。因此，同意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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